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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議員，多謝你今天到來。今天是我們調查委員會因應你

早前提出的要求，在調查委員會完成向所有證人取證的研訊

後，容許你出席研訊向調查委員會作出整體的陳述和回應。我

想再次說明，調查委員會的職責是確立劉健儀議員根據立法會

《議事規則》第 49B(1A)條動議的譴責議案所述的事實，並就所

確立的事實是否構成對甘乃威議員作出譴責的理據提出意見。 

在你向調查委員會作整體陳述前，我想先就你的代表律師

劉汝森律師行在 5月 18日致調查委員會的信件作一些回應。該

函件除了夾附你提交的總結陳詞大綱外，亦提及近日一些傳媒

的報道以及夾附了有關剪報。調查委員會在詳細討論有關內容

後，委託我在今天的研訊中作出以下回應。  

第一，律師信指出你對有報道繼續披露關於調查的敏感及

機密資料表示遺憾，特別是有報道指調查委員會在進行今次的

研訊前，已經就調查事宜定下結論。我想再次重申，調查委員

會已經採取一切可行的保密措施，而基於保密原則，我一般是

不會評論報道內容是否準確，但報道指調查委員會在現階段已

經有結論的說法，是全無事實根據的，因為調查委員會在今天

的研訊結束後，根據所得證據和你所作的整體陳述和回應進行

詳細和全面的討論，然後才就調查事宜作出結論。  

第二，你在大綱中多次提到調查委員會應如何處理你的整

體證供、王麗珠女士的公開聲明和傳聞證供，以及應該如何考

慮譴責議案中的指稱等觀點。我必須強調，調查委員會將會採

取適當的舉證標準，小心和審慎地評估及衡量已取得證據的質

素和重要性，包括考慮證供的相關性、直接性和可靠性。因此，

調查委員會絕不會在沒有任何事實根據的情況下，貿然作出推

斷或揣測。調查委員會的報告將會詳細交代有關事宜。  

我們現在開始研訊。今天的研訊預計會在 4時正結束。甘

議員、陪同甘議員出席研訊的黃錦娟大律師、鄧嘉年先生及各

位委員亦已經簽署了《保密承諾書》，並對調查委員會的保密

要求十分熟悉，我便不再重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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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議員，如果你在任何時候需要向你的法律顧問尋求意

見，請先向我提出要求。由於你在 2010年 5月 20日出席研訊時

已經宣誓，所以今天你會繼續在宣誓下向調查委員會作出你的

整體陳述及回答各位委員的提問，以跟進或澄清你在整體陳述

中提出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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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議員，你現在可以向我們調查委員會作出你的整體陳

述。  

甘乃威議員：  

 主席，各位委員，今天很多謝大家在星期六的下午也安排

會議來讓我作出總結陳述。由於我在《陳述書》中也是用 "事
主 "這兩個字，那麼我以下的發言也會用 "事主 "，即等於王女

士，我希望大家也會明白，這樣會比較方便，而我在發言時也

是也會較為容易。另一方面，提到 "王女士 "時，大家也知道我

所指的便是 "王麗珠女士 "，亦等於我《陳述書》中所說的 "事
主 "。  

 我在開始時想先說明，其實這事件是源於一句所謂 "有好

感 "的說話，讓王女士產生了一個誤會而開始的。其實，這個

誤會以本人的理解，我已經向王女士在 2009年 7月一次工作的

會面時已經作出澄清。這一句 "有好感 "的說話，由始至終，本

人在 2009年 9月 24日，即與當天我解僱王女士的決定完全沒有

任何關係。  

在本人而言，直到今天，這一句 "有好感 "的說話與示愛或

求愛也完全沒有關係，亦沒有涉及到任何男女感情問題。很無

奈地，其實今次事件是由於很多傳媒的廣泛報道、不準確的描

述，甚至有部分是誇張和渲染的報道，以至到今次立法會的介

入，其實已使這件事件提升到一個政治層面，已沾上很濃厚的

政治色彩。這其實也不是本人所願意看到的，更不符合王女士

的意願，即希望在這件事情上可以劃上句號。  

 主席，我以下會就數方面向大家陳述我陳詞大綱的內容。

首先是聆訊的範圍和程序，我是想首先談談的。  

因 為 ， 今 次 委 員 會 的 調 查 其 實 是 建 基 於 在 2009年 12月
9日，由劉健儀議員提出的動議所啟動。我相信大家也相當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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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她的動議，讓我簡單敍述一下，即她 "鑒於甘乃威議員行為

不檢，本會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九 (七 )條對其作譴責 "。她有

一 個 附 表  ⎯⎯ "甘 乃 威 議 員 行 為 不 檢 的 有 關 詳 情 如 下 所

述 " ...... 包括 (一 )和 (二 )，我只讀出它的 heading，即它的標題：

第一， "甘乃威議員向傳媒發表的言論前後不一、有所隱瞞，

使公眾對其誠信產生懷疑；第二， "甘乃威議員對被他評為整

體工作表現良好的女助理表示有好感遭抗拒後而將她解僱，處

事不公 "。這是有關動議的內容，以及就行為不檢詳情所述的

一個概要。整個調查便是源於這項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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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想強調一點，我自己看過有關動議的英文版本，

我想強調，在動議中的英文版本是把 "有好感 "說為 "expressed 
affection" ， 我 認 為 這 裏 如 果 要 用 英 文 的 字 面 來 說 ， 使 用

"affection"其實便會說成是 "有愛慕 "及 "傾慕 "的意思，即如果從

英文翻譯成中文的角度來看。我想強調，我是絕對不同意英文

版本的動議內容，因為說 "有好感 "是來自我自己的說話，但我

從來沒有像英文版本所說的 "affection"這種說法。我認為這一

點，是我希望委員會能夠知道的，即該英文版本並不是我本身

在有關的相關會議上所說的一個字眼。  

 剛才提到委員會在這個調查啟動時，大家看到有關的附件

一，即這項動議的內容，有關動議本身其實是劉健儀議員在

2010年 2月 11日的函件，即在你們的文件WM4(C)中所指出，她

說這項動議其實是建基於三項資料，我想提醒一下：第一，是

甘乃威議員在 2009年 10月 4日召開的記者會的內容，這是她提

出的第一點；第二點，是我本人在同日的記者會所派發的新聞

稿；第三點是她說我在 2009年 10月 6日於商業電台節目《左右

大局》的訪問內容。  

這便很清楚，劉健儀議員在提出動議時，所提到這兩項行

為不檢的詳情，明顯是建基於本人兩次在公開場合所說的內容

和公開文件而寫成，而並非建基於其他資料，這是很清楚的。

劉健儀議員所提出的內容，是建基於我剛才提到的一些公開場

合和公開文件而寫成的。  

 事實上，劉健儀議員在 2009年 11月 20日，即我剛才提到的

WM1(C)文件，在她給予立法會各議員的信件中，亦提到在她

草擬該項動議時，是完全知悉事主  ⎯⎯  即我剛才一直提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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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女士  ⎯⎯  她已經決定 ......我直接引述："她已決定不會進一

步參與任何調查 "，亦即表示王女士是不會出席聆訊。該函件

亦說明這項譴責議案附表所列被指控的不檢行為，是以甘乃威

議員在兩次公開場合的言論作為依據。我剛才的說話，便是我

直接引述劉健儀議員給立法會議員的信件中所提到：該議案的

內容 "並非取決於該名助理可能提供的任何意見或資料 "。這便

是劉健儀議員提出動議的一些背景資料，我希望大家也明白及

能夠掌握，她完全沒有考慮王女士所提供的資料，而且她亦知

道王女士不會參與任何調查。其實，大家都會覺得很奇特，其

實在今次事件中，劉健儀議員所提的資料，根本不會有任何人

出來作出投訴，即投訴人是不會出來作證的，即提供資料，只

有一個我這個被調查的成員，情況就是這樣。我想，事件一直

發展，其實大家都見到委員會其實與相關人士聯絡時，結果王

麗珠女士在你們聯絡之下也是不願意出席。而譚香文女士亦因

為王麗珠女士說不出席，所以她亦不會前來委員會作證。這是

有關委員會取得這個動議背景的情況，我希望委員會能夠明

白。有關聆訊的範圍，我想提出這點。聆訊的範圍有一個很大

的基礎是建基於我兩次在公開會議上所說的說話，而不是王女

士所說的任何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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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亦想進入第二部分，說說委員會的職能和一些我所說的

聽證的基礎，即來這裏研訊的一些基礎。根據《議事規則》

49B(2A)條成立的委員會的行事方式及程序，早前委員會已經

把相關的資料給我們，讓我們參考。在這個情況中，很清楚的

是委員會須要確立事實，是否構成對議案所針對的議員作出譴

責的理據。你們要根據你們的《行事方式及程序》確立事實。

故此，委員會的職責是很針對性的，並非廣泛或隨意的調查，

是要確立議案所述是否事實，亦是指議案指稱的事實的調查，

即是說這個事實就是究竟劉健儀議員提出的兩項資料  ⎯⎯ 
10月 4日的記者會、10月6日《左右大局》的言論  ⎯⎯  這兩個

事實的調查而已，而不是關乎其他的調查。  

 委員會可以根據取證的步驟、根據你們的調查方式、《行

事方式及程序》第二段說到，任何可以協助委員會調查進行工

作的資料，在第二段有提到。第三段亦有提到，委員會亦可以

就有關譴責的議案要求秘書處蒐集資料，但是，我想特別提

出，並非所有的資料均可蒐集，而是那些可以協助委員會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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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案所述資料，究竟是否事實，不是所有的資料都要蒐集，而

是那些可以確立事實的資料才可蒐集，這是根據你們的《議事

方式及程序》。所以委員會應該很小心考慮究竟哪些資料是有

關及可以協助委員會的調查呢？即使有關，這些資料是否可以

依賴呢？以及是否可以支持去確立究竟相關的議案或議案哪

一部分呢？這些一定要很清楚，按照《行事方式及程序》第 22
段，剛才其實我聽到主席都有提到，你們在委員會的報告中，

要清楚陳述所依賴的證據是甚麼證據，說的是證據，這些證據

是足以支持議案的指稱是事實，委員會在報告中，根據你們的

《行事方式及程序》，是很清楚訂明的，如果你們覺得那些是

事實，究竟有甚麼證據去確立那些是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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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舉出一些例子，例如：如果委員會依賴本人在2009年
10月 4日向傳媒否認示愛、求愛不遂，及後在 10月 6日《左右大

局》表示向王女士說過 "有好感 "，在對本人 (即對我自己 )來說，

我對王女士說 "有好感 "，從來都沒有 “求愛 ”的意味。當然，沒

有人比我更清楚，我說 "有好感 "時所表達實質的意思是怎樣。

如果委員會接納本人的證供，那就不存在 "前後不一 "、 "有所

隱瞞 "，情況便很清楚了。如果你信我所說的，就不會有前後

不一的情況。但假若委員會不接受本人的證供，委員會除了清

楚陳述拒絕本人證供的理據外，委員會亦要清楚陳述，又憑甚

麼其他有價值的證供 (evidential value)作為證據來支持？事實

上，當本人向傳媒先否認示愛、求愛不遂，與其後向王女士說

"有好感 "的言論，是在發表前後不一的言論；委員會又憑甚麼

有價值的證供，作為證據去確定本人有所隱瞞呢？是否單單只

是因為我沒有在 2009年 10月 4日向傳媒披露或提及 "有好感 "，
而在 2009年 10月 6日承認曾表示 "有好感 "，便等於我 "前後不

一 "、 "有所隱瞞 "呢？委員會便要拿出這些證據及事實來及寫

在報告上。  

 我亦舉出另一個例子，又例如怎樣才是 "處事不公 "呢？從

我剛才提到的議案中有提到有關行為不檢的議案的詳情的 (二 )
中，處事不公是建基於議案內所稱的事實，即是本人對王女士

表示 "有好感 "，遭到抗拒，而本人將她解僱。簡單而言，不檢

的行為所指稱的事實是求愛不遂而 "炒人魷魚 "，亦即是委員會

要針對調查的事實上，本人是否有求愛不遂而 "炒人魷魚 "
呢？。委員會不是勞資審裁署，委員會亦不是平機會，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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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調查我有沒有足夠的考慮去解僱某一個人；委員會亦不是

調查我解僱員工的時間是否有充分的理由或有足夠的理由；委

員會亦不是調查我在解僱王女士時有沒有違反《僱傭條例》；

委員會亦不是調查我是否有給王女士足夠的時間和機會去改

善她的工作表現。其實委員會的工作只是局限於議案所述的範

疇，即是研究我有沒有求愛不遂然後 "炒人魷魚 "，不能夠無限

上綱，因為劉健儀議員的議案是很清晰的。故此，委員會不單

止要釐清議案、指稱事實的依據，亦必須在報告中清楚陳述和

交代依賴甚麼證據以支持議案有關的部分。委員會的職權範圍

並非沒有規限。委員會的職權不是要確立媒體的報道，亦不是

要確立王女士的工作能力，有關她的工作能力與今次的議案是

無關係的，而委員會需要確立的只是議案所指稱的事實，以及

委員會就確立的事實是否構成譴責的理據提出意見。所以，委

員會必須考慮所指稱的行為不檢議案中的 (一 )，行為不檢議案

中所說的 (二 )，究竟是否有事實的證據能夠確立這兩個行為不

檢的 (一 )和 (二 )呢？如果只能夠確立部分行為不檢的 (一 )，或者

部分行為不檢的 (二 )的事實，即是無論行為不檢的 (一 )和 (二 )
都不能夠確立的，所以，我自己覺得，委員會除非能夠確立在

議案中行為不檢 (一 )和 (二 )都同時有事實確立，這個譴責議案

才能夠成立。否則，其實這個譴責議案無論有任何部分在行為

不檢方面均沒有證據能夠證實的話，譴責議案便不應該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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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我接着也想再說說有關在我的陳辭大綱中提到有關

文件的蒐集及證人的傳召的問題。其實，委員會在今次漫長的

聆訊中，蒐集了很多資料，有很詳盡的 ......例如第一冊的第一

部，有很多相關的一些傳媒的資料，亦有 10位證人，他們的陳

述書答覆及在宣誓下作證的問題的文件，這是第二冊的第一部

分及第三冊。那麼，其他亦有些沒有作供的人士提交的文件，

屬於第二冊的第二部分。剛才我說過，委員會應該清楚知道議

案的範圍指稱的行為不檢的詳情，委員會必須會考慮哪位證人

可以提供的調查、有相關及有用的資料，以協助委員會確定議

案所述的事實是否能夠確立。在很漫長的聆訊、漫長的日子裏

面，委員會明知道王女士不會出席聆訊，亦沒有行使《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法》賦予 ......雖然大家要去大會取得這個權力，大

家並沒有行使這個權力，發傳票傳召王女士出席這個會議，在

今次的聆訊中，由 2009年 12月 9日動議開始至今天 2011年 5月
21日，在超過 17個月的時間中，有最少 10次的聆訊，是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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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取證人的證詞，當中有一次更因應呂雪晶女士的要求，不在

立法會內進行聆訊，其實亦顯示了委員會經過很詳細及仔細的

考慮，特別動議的劉健儀議員亦明確地 ......讓我重複一次，其

實劉健儀在 2009年 11月 20日的信中亦表示， "由於該議案的措

辭並非取決於該名助理可能提供的意見或資料 "。王女士的證

供在委員會要確立議案指稱的事實而言，是不相關的，是沒有

作用的。在沒有王女士的作證之下，委員會、我自己本人都沒

有機會就王女士在 2009年 12月 3日向立法會各位議員發表的一

份聲明，即是你們的文件WW2(C)作一個瞭解，在這個情況下，

委員會不應該揣測這份聲明背後的事實。故此，這個聲明是沒

有證供的價值的，委員會亦不應該予以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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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說到有關證人方面。剛才我說到有關證人的傳召本

身，其實委員會傳召了 10位證人，包括我自己本人、 8位立法

會議員及呂雪晶女士。我想說的是，其實，多位證人在委員會

的聆訊中，沒有一個  ⎯⎯  除了我自己本人之外  ⎯⎯  沒有一

個證人本身是直接是第一身聽到我當時說 "有好感 "這句說話

的意思究竟是怎樣。很明顯，這些證人當時不在場，聽到本人

對王女士所說的這番對話，亦沒有證供顯示，王女士在被我解

僱前，在這方面有任何投訴。所以，其實無論在任何情況下，

其實我本身都曾說過， "有好感 "這 3個字，其實是和男女關係

無關的，亦不是示愛。其實早前在我一直向何俊仁議員及劉慧

卿議員在 2009年 9月 24日講述，直至事件在媒介 (即 10月 4日 )曝
光之前，我一直都說，其實 "有好感 "這 3個字是對示愛和求愛

無關係的。直至今天，我的立場都沒有改變過。所以，大家亦

要知道，其實在這裏多個證人中，其實他們都沒有知道，究竟

我在甚麼背景下說 "有好感 "這句說話。其實過去我在調查中都

說過，其實所有證人都不知道王女士本身是有所謂感情的困

擾、情緒的問題。在她個人的問題影響到她的工作，所以，如

果委員會純粹依賴這些證人事後聽來的事，或者因他個人感覺

覆述、描述這事件的啟發，或有可能因為他們對事情的一知半

解而作出自己的聯想而寫出或說出今次他們的證供，委員會會

透過一些不妥當的證供或無價值的證供，而貿貿然推論本人當

時說 "有好感 "這句話的實質意思，是不安全、不理想的證供來

處理。這個亦是很危險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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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對我來說，其實沒有一個人比我更清楚王女士由入

職到後期工作上出現的改變 ......工作態度上的改變，工作表現

上變差的情況，只有我是最清楚的，只有我才為王女士進行過

工作上的評估。如果在 2009年 6月我曾向她示愛、求愛，又怎

會等 3個月之後才約她午膳呢？如果我是因為說過求愛、她抗

拒，我為何又要等待 3個月之後才要辭退她呢？這是否很荒謬

的一種說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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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在過去，沒有人比我更清楚的情況是，在 6月一直以

後，其實我與王女士在合作方面有很大困難。你看到我其實提

供了很多 ......一些電郵的資料，告訴委員會我對她的工作的不

滿及她不足的地方。所以，我自己覺得其他證人其實都不知道

我過去在這段工作時間遇到的、面對的困難究竟是怎樣的。所

以，在這些情況下，委員會如果要引用這些證人的證據作為事

實的證供，在給與這比重時一定要很小心，亦應該要很少，因

為他根本不 ......他並非直接督導王女士，直接督導王女士的人

是甘乃威，是我本人直接看到她工作表現的改變，是我才知道

她本身受情緒上的困擾。我希望委員會能夠明白。  

 就委員會要求立法會秘書處蒐集的資料，剛才我談到，有

關在第 1冊第 1部分，在這疊資料中，大部分均是報章及雜誌的

報道。其實這些報章的報道是否有用、是否有關呢？這一定是

相當有限制的，是相當令人質疑這些報章的報道是否真的有

用。  

 委員會都明白香港的傳媒如何製造文章，我們都不知報章

資料的來源、有否把事件誇大。有些報道好像說到那個記者身

歷其境、在當中等等的情況。一如主席剛才所說，最近我跟委

員會所說的《東方日報》、《太陽日報》及《信報》，是嗎？

主席也說這些報章報道委員會的情況均不是事實。究竟在這個

資料冊裏所說的，即第1冊第 1部分究竟有多少是真的有用的資

料呢？這是值得商榷的。  

 所以，委員會可以考慮報章的報道及這些資料，以及證人

的證供，委員會必須很小心考慮這些資料是否可以倚賴及是否

可以接納的事實的資料、有關的資料對議案是否有用、是否有

關係。如果有用，是如何有用，以及如何有關係，委員會必須

小心衡量。如果委員會要引用相關資料的話，委員會必須在報



 
立法會就譴責甘乃威議員的議案而根據  

《議事規則》第 49B(2A)條成立的調查委員會報告  
Report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Investigation Committee established under Rule 49B(2A)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in respect of the Motion to censure Honourable KAM Nai-wai 
   
 
 

 
21.05.2011  p .9  

告清楚說明為何這些資料是事實、為何委員會透過甚麼渠道來

證明這些資料是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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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委員會有關檢討在動議中所說 "行為不檢 "的那兩項

內容︰第一，有關我向傳媒發表的言論前後不一、有所隱瞞，

或我對女助理表示好感遭抗拒後而將她解僱，處事不公；這兩

項 "行為不檢 "的指責，委員會應該以我的證供來考慮。委員會

不應該用委員個別的尺度來考慮  ⎯⎯  例如，可能個別的委員

不同意 "有好感 " .... . .  不能夠在工作層面上讚許同事的能力，

或不應該與同事檢討她們的感情或討論她們的感情問題，又或

個別委員不認為王女士的工作表現可以差得給我在 2009年 9月
24日即時終止聘用  ⎯⎯  這些均不是委員會應考慮的事宜。委

員會的職責、權責是確立議案所述的事實，即是我剛才所說，

究竟我在傳媒言論前後是否不一、有所隱瞞或要考慮的是，或

是有關我是否處事不公的問題。  

 所以，即使委員會不接納我的解釋及證供，剛才我說過，

委員會必須在報告中說明原因、依賴甚麼說明，說我言論有

" 前後不一 "或我是因應王女士抗拒而把王女士解僱是 "處事

不公 "，委員會必須說出基於甚麼事實。  

 主席，剛才以上我所說的，已經簡單講述了我在陳辭大綱

開首 3點有關聆訊的範圍、委員會的職能，以及文件的蒐集及

證人的傳召等等。主席，以下我會再講述我對動議中所說的那

兩項內容的一些具體看法。  

 我自己曾經確認說過 "有好感 "這句說話，即向王女士。我

剛才說過，在本人的理解及認知中，是有一個很獨特的事件背

景、原因及發展經過。事件是源於本人早前在與王女士的談話

中，知道王女士有感情的困擾，而本人亦察覺王女士因感情困

擾以致情緒不穩定。有關王女士的感情困擾，是王女士自己主

動及自願向我本人說的。我本人沒有要求王女士講述她的困

擾。  

 作為王女士的僱主及工作夥伙，我當然希望可以幫助王女

士解決困擾、重拾自信，以免影響王女士的工作。所以，我邀

請王女士在一次的情況下喝下午茶，來紓緩她的情緒。這些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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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王女士的私事有關。王女士曾經要求本人不要向任何人披

露，因此，我沒有邀請其他同事或我太太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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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在之前的《陳述書》亦說過，本人在當日下午茶聚會

中提及︰ "我對她有好感 "所提到的 "好感 "一詞，其實我在第一

份《陳述書》中曾提到，是建基於開解王女士個人感情困擾的

情況下帶出的名詞。本人在意念上認同王女士個人的能力、王

女士對同事相處或聯繫、傳媒上的工作表現。"好感 "一詞對本

人來說是本人對王女士在工作上的一種友好態度。本人希望開

解王女士的情緒困擾，從而增強王女士的自信。本人的出發

點、主觀意念上， "好感 "並不是示愛或求愛的意思。所以，我

在回答記者的提問時，絕對沒有隱瞞。  

 本人一再強調，本人在當日的環境下所說的 "好感 "一詞，

從本人的出發點及意念上，並非男女之間愛意的表達。本人完

全沒有示意或求愛的含意。  

 在 2009年 10月 4日，本人在召開記者會的時候  ⎯⎯ 大家

都看過相關資料了  ⎯⎯  不少記者提出涉及有關的問題是，究

竟有否曾經向她示愛、你是否從來沒有向這位女同事示愛？這

些問題都是圍繞本人有否向王女士示愛。誠如剛才我所說的陳

述，本人雖然曾經向王女士提過 "有好感 "，但我本人意念的 "好
感 "並不等同示愛或求愛，並且本人在過去由此至終，亦沒有

向王女士作出示愛或求愛的追求行為。所以，我在回答記者的

提問，當然我會答 "沒有 "。本人肯定向傳媒發表的言論並非 "前
後不一 "。  

 主席，剛才我說過，有關大家傳召了這麼多名證人，我提

到這些證人本身所提出的證供及《陳述書》，我覺得他們的內

容不足以確立有關讉責議案的成立。但是，相反地，相關的有

數名證人都一直反映及支持我有說過 "有好感 "並不等同求

愛，亦與男女感情上的關係是完全沒有關係的。在這些證人的

說話、證供及陳述中，均有顯示出來。  

 主 席 ， 依 據 出 席 聆 訊 多 名 證 人 能 證 實 我 在 2009年 10月
4日，其實在傳媒報道這件事件之前，其實我已經向民主黨數

名成員說過我剛才說 "有好感 "不是等同示愛這種說法了，其中

包括涂謹申議員在 2011年 3月 28日在《陳述書》中說到，即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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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涂謹申議員在一個特定場合及背景中，講及有關向王女士

說 "有好感 "的內容、時間，涂謹申議員說到，在 2009年 10月
2日， (直接引述 )︰ "我當時問甘議員，是否因王女士樣子不差

及工作又能幹，希望令她回復自信？ ......他對王女士的說話正

是這個意思。 "(直接引述完畢 )這便是涂謹申議員所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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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成智議員在 2011年 3月 2日的《陳述書》亦指出，在 2009年
10月 2日黨團的會議中︰ (直接引述 )"本人從沒有覺得甘議員與

王麗珠女士有任何私人感情的關連。"這是述及在 10月 2日傳媒

報道之前，我在黨團中我如何解釋 "有好感 "與求愛的問題，兩

者是沒有關係，是不牽涉男女私人的感情關係。  

 同樣地，何俊仁議員在 2010年 6月 21日的聆訊中亦指出本

人在解僱王女士之後，與何俊仁議員的會面中及黨團的會議

中，即是 9月 24日及 10月 2日黨團會議中︰ (直接引述何俊仁議

員所說的 )"他很清楚表明是兩件事，兩者沒有關係，也不是任

何男女的感情問題。 "換句話說，在傳媒報道這事件之前，在

我解僱王女士之後，我亦向我的黨的成員很清楚講述 "有好感 "
並不表示我對王女士示愛。  

 委員會不能夠只用我本人一個特定的場合及背景說 "有好

感 "，但背離本人的出發點及意念，便推斷本人曾經向王女士

示愛。其實可能委員亦會注意到問題，劉慧卿議員在她的陳述

書及聆訊中，表示本人在 2009年 9月 24日及 10月 2日的會面及會

議中，均表示曾向王女士表示 "有意思 " ⎯⎯  "有意思 "是直接引

述的。我直接引述劉慧卿議員所說的。但是，劉慧卿議員在

2010年 6月 7日的聆訊中表示，"有好感 "、"有意思 "這二詞而言，

劉慧卿議員認為 ......(直接引述劉慧卿議員所說 )︰ "我覺得該

二詞對我來說也是一樣。 "其實，這反映劉慧卿議員只是從她

的感覺作為一個出發，不能夠很準確反映本人，即我在 9月 24日
及 10月 2日所說的說話的內容。其實何俊仁議員在 2010年 6月
21日，即在委員會的聆訊中，其實明確地表明 ......(直接引

述 )"從頭到尾，我記得很清楚，甘乃威議員說的是 '有好感 '"(引
述完畢 )。其實，很明顯，何俊仁議員和劉慧卿議員這兩名證

人在同一場合  ⎯⎯  因為我在 9月 24日同時跟何俊仁議員和劉

慧卿議員說  ⎯⎯  在 10月 2日，我跟何俊仁議員、劉慧卿議員

和其他議員說，在同一個場合中，聽取我本人的匯報，說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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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人對同一個詞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也說明了今次事件引起誤

解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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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在 2009年 10月 3日應王女士在 9月 30日的要求發出的

私人函件。這封私人函件，我不太記得文件的編號，但我曾經

提交予委員會，本人只是是為本人脾氣暴躁引起的問題而道

歉。在該函件中，本人從沒有表示曾對王女士示愛，更表示王

女士可以再作投訴，結果王女士亦收取了支票和信件，反映本

人在 2009年 10月 4日，在傳媒披露本事件前，其實本人已堅定

否認本人曾向王女士示愛。  

 其實在委員會的聆訊中，何俊仁議員在 2010年 6月 21日的

聆訊中曾經表示，我直接引述： "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日後他

的道歉並沒有用到 '求愛不遂 '的字眼，而對方亦接受了，所以

我覺得更加證明這件事並非如王女士所說，是一個很清晰、鐵

證如山的案，就是因 '求愛不遂 '而解僱她。 " 

 王女士沒有應邀出席早前民主黨找來人權監察進行的獨

立調查，或者立法會這個委員會的聆訊，委員會不能亦不應單

單依賴王女士的聲明，因為王女士是從自己主觀意念下而作出

有關的聲明；該份聲明本身不是在宣誓下作出，而在沒有任何

進一步的瞭解、提問下便把它等同於本人也是為了 "示愛 "或
"求愛 "而說 "有好感 "，這只是純粹的揣測。  

 委員會應該考慮本人整體的證供，不能夠只用本人在一個

特定的場合及特定背景中說了 "有好感 "，而背離本人說該番說

話的出發點及意念，又在沒有任何其他可以依賴及給予比重的

證供下，貿然便推斷本人曾向王女士示愛，這是不公正和不正

確的。  

 主席，接下來我會談及第二項動議的內容。主席，在 2009年
9月份，我邀請政府總部兩位辦公室職員一同外出午膳，我在

聆訊中說得很清楚，目的也是希望改善辦公室的工作氣氛，以

及在午膳期間可能提及工作的問題。本人的出發點是邀請兩位

同事外出的，即呂雪晶女士和王女士，只是因為其中一位職員

有事婉拒出席，王女士沒有即時回應，因此，本人基於禮貌 ......
我剛才想提到，她沒有即時回應 ......你看看王麗珠女士的聲明

也有提到的。因此，本人是基於禮貌向王女士查詢是否出席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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膳，這只是基於禮貌上  ⎯⎯  有一位同事不出席，另一位是否

出席呢？我當時也不知道她的反應，所以我禮貌上打電話給

她。結果，當然，這次午膳是沒有進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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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公開表示王麗珠女士的整體表現良好，一方面是認同

王女士在任職首半年的工作表現，另一方面是令到已離職的僱

員可以容易另外覓得工作。即作為一名僱主，有員工離職，我

也不應該在公開場合批評她。簡單說，即是 "好嚟好去 "。事實

上，本人在聆訊中也指出，王女士在工作期間，本人提出多項

王女士在工作上的問題，包括不出席金融監管機構的會議、未

能專注工作、拒絕寫新聞稿、負責籌備舉辦活動前夕，突然要

求放假、未能依時完成宣傳活動等，這些均是實質而具體的工

作，這些工作也是王女士的工作範圍。  

 本人就王女士的工作態度、未能處理和完成本人所委派的

工作，曾經多次向王女士發出有紀錄的電郵。本人在電郵中提

出對王女士工作的不滿，以及要求王女士作出改善，這些電郵

其實我已提交予委員會。在持續數個月中，王女士也沒有作出

合理的解釋，也一直沒有改善她的工作態度，所以本人最終決

定解僱王女士。其實大家也知道，議員助理和立法會議員的工

作關係一定要融洽、有默契，否則會影響我在立法會的工作，

所以，議員助理有效地分擔我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事實上，在我口頭知會解僱王女士的過程中，雙方曾討

論，王女士如果能改善工作態度，雙方應該可以在工作上繼續

合作，但王女士當時沒有表態，只是稍後自行執拾她的私人物

品，然後離開辦公室。故此，本人只能當作王女士不接受改善

工作態度的要求，所以接受這個解僱的決定。一如剛才所說，

本 人 也 是 基 於 上 述 原 因 而 把 王 女 士 解 僱 ， 即 在 2009年 9月
24日。其實，在聆訊中，何俊仁議員在 2010年 6月 10日的聆訊

中，何俊仁在聆訊中也有說到，直接引述： "她並沒有提出甚

麼具體的事實，可以把兩件事情連結起來，她只單憑感受而

已，當然，他尊重別人的感受，但我是否接受她的感受等於事

實，這是另一個問題 "(直接引述完畢 )，這便是何俊仁議員在

2010年 6月 10日的聆訊中所說的。所以，不論如何評價王女士

的工作表現，不論解僱程序出現甚麼可予改善的地方，這些跟

所謂 "求愛不遂 "完全拉不上任何關係，也不能夠推論本人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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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王女士表示 "好感 "遭到抗拒而將她解僱。本人是按照僱傭合

約的條款、《僱傭條例》而解僱王女士的，也因應王女士的要

求，需要有足夠時間另覓工作，額外補償她半年薪酬，這是合

法、合情和合理的安排，完全沒有半點處事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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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在動議 (二 )的內容，即指稱行為不檢 (二 )的內容，

指稱本人向王女士表示好感後，察覺王女士對本人有些 "抗拒 "
及在 2009年 9月邀請王女士外出用膳，亦遭她 "拒絕 "，在沒有

解釋原因下，而本人即日終止聘用王女士。委員會是要尋找事

實，以支持所指稱的事宜。本人解僱王女士，很清楚是與 "求
愛不遂 "無關的，本人已向委員會作出清晰而詳盡的證供，更

被各委員先後仔細盤問多次。我也不記得，前來委員會好像已

超過 6次。整個解僱，與表示 "有好感 "是完全沒有任何關係的，

更說不上被拒而將她解僱的，動議內容完全沒有事實的根據。

委員會不能在沒有事實基礎下，推論本人因對王女士表示 "有
好感遭抗拒後而將她解僱，或因此而 判 斷 本 人 處 事 不 公 。  

 正如我剛才一直的陳詞，委員會需要衡量甚麼是有價值的

證供 (evidential value)，去證實以支持動議指稱的事實。委員

會不可以亦不應該依賴一些聽聞的證供來揣測事實如何。委員

會的職責是清楚陳述依靠甚麼聆訊所提取，而委員會接納的證

供，以支持議案內所說 "行為不檢 "的內容。  

 本人懇請委員會，以公平公正的態度來評價我本人的證

供，亦要全力符合有關你們的《行事方式及程序》，希望在報

告裏面能夠詳細談述委員會的意見和理據。  

 主席，以上就是我的陳辭大綱中動議二裏所說的有關內

容。主席，最後，我還有數點想談談有關其他事項。主席，在

我的陳詞大綱內也有提到的。  

 我希望委員會能夠理解，因為這個《行事方式及程序》，

對我在處理這個聆訊時遇到有很多困難和掣肘。例如我只可以

有一位法律代表列席，這位法律代表沒有權發言，亦不可以取

得聆訊的文件，我們亦無權列席證人出席委員會的聆訊。我們

無權去列席委員會相關證人的聆訊，以觀察證人作供時的表現

和神態，我們亦不能夠即時作出提問。這些都是整個聆訊對我

構成非常大的困難和掣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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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在整個聆訊裏面，我都是事後才知道委員會傳召甚

麼證人。其實委員會由一開始沒有一個很肯定的程序會傳召甚

麼證人，例如王女士。雖然，劉健儀議員早以說明王女士不會

協助有關的聆訊、有關的調查。但是，委員會從來沒有表明委

員會的立場，在我多番書面追問底下，到了 2011年 3月 9日，即

兩個月前，才得到委員會書面回覆，表示不會傳召王女士。而

在聆訊尾段，即最後階段，委員會在沒有事先知會本人的情況

下，突然又傳召另外 6名立法會議員，因此，令整個聆訊延長。

這亦令到我有好多困難及很多不明白，因為聆訊前後已經超過

17個月，不知為甚麼，最後才特別增加傳召證人，而傳召的這

些證人，我事先是不知道的。  

471 
472 
473 
474 
475 
476 
477 
478 
479 
480 
481 

482 
483 
484 

485 
486 
487 
488 
489 
490 

491 
492 

493 
494 
495 
496 
497 
498 

499 
500 
501 

 在聆訊過程當中，委員會多次要求本人提供與王女士數月

內的來往電郵，本人認為這些電郵只是本人與王女士工作之間

的部分資料，不能夠全面地反映工作表現。  

 有關王女士的能力和態度，正如劉健儀議員說明，動議是

不依賴王女士提供的資料和意見。而本人認為委員會決定的議

案，跟這個議案亦沒有任何關係，委員會是有責任取證。正如

我本人早前所說，是應該蒐集對議案有關、有用的資料，以協

助委員會去確立動議所指稱的事實，並非漁翁撒網式去取證，

即我所說的 "fishing expedition"。  

 主席，以上所說的，都是我在整個調查中所面對的一些困

難和困擾，我希望委員會能夠明白。  

 主席，以下這數點，我有一些要求向委員會提出。我希望

委員會在你們的報告書中，就有關證人提供的《陳述書》，證

人有關提供供辭上的聆訊逐字紀錄，以及我提供給委員會的電

郵，都不應該放入報告書內，讓公眾作為參閱。因為有關資料

不是根據事實去作證、作供。這些如果不是事實的話，就不應

該向公眾作出披露。  

 如果有關 "行為不檢 "的詳情，即是 (一 )和 (二 )都不能夠成立

的話，即動議本身不成立的話，這些有關資料，亦不應該披露

予公眾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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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點，其實我剛才有提到 2009年 11月 20日，WM1(C)劉
健儀議員的信裏面亦提到，表示王女士由於此事造成巨大壓力

和焦慮，如果將有關資料夾附於報告裏面，會引起公眾有很多

討論跟議案無關的內容，亦披露了一些不必要，亦不是事實的

資料，必然會令王女士再次造成巨大的壓力和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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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點，就是王女士在 2009年 10月 3日給立法會議員的聲

明中表示，其實她也想把這件事劃上句號，令她有多一點自由

空間，重新上路。所以，基於以上 4點，我再重申一次：我希

望委員會在撰寫報告書時，對於《陳述書》、有關證人供詞的

聆訊逐字紀錄，以及我向委員會提供的電郵，均不應該公開向

公眾披露。  

 主席，最後一點了。這一點其實我在上次的委員會會議上

也有提出的。我希望委員會在完成報告初稿後，根據你們的《行

事方式及程序》，你們須將一份給我作為參閱，然後我可以提

出一些意見。  

 主席，我要求，如果我認為有需要的時候，希望委員會能

夠讓我有機會親身再前來就委員會的草擬報告書版本，作出口

頭陳述，希望委員會能夠考慮我剛才提出的這兩點要求。  

 主席，我的陳述已告完畢。  

 主席，因為很多謝委員會在今天下午，讓我有機會用了個

多小時作一個總結陳述。主席，我剛才聽到你在開始時，曾表

示希望我能就這個總結陳述回答委員會的提問，我在開始時已

聽到。不過，根據我的法律顧問給我的意見，我希望因為我已

經作出了這個總結陳述，如果委員會再有進一步的提問，我希

望委員會能夠以書面方式提出，然後我會以書面方式作出回

應。我不希望在這裏就我這個最後陳述，用口頭作即時回應，

因為我已經作出了總結陳述。希望委員會明白我法律顧問所給

我的意見，亦希望委員會能夠盡快完成今次的調查。  

 因為 17個月來說，我相信對委員會都是一個很漫長的時

間，對我來說，對我的工作、我的家庭和辦事處均造成影響。

我希望委員會能夠盡快就今次的聆訊作出公平公正的調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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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定兩個 "行為不檢 "和整個讉責議案不成立。主席，我的陳述

到此為止。  
533 
534 

535 

536 
537 

538 

539 

540 

541 
542 
543 
544 
545 
546 
547 

548 

549 

550 
551 

552 

553 
554 

主席：  

 甘議員，甚至乎有些委員如果想向你要求澄清你在陳述中

提出的一些事，你都不想嗎？  

甘乃威議員：  

 是，主席，我希望用書面方式。  

主席：  

 這樣我們大家都明白了。我想我們都知悉甘議員的看法，

委員會會按照我們的《行事方式和程序》考慮今天所聽的，以

及去確立讉責議案所述事實的有關證據，作出討論和我們撰寫

報告。我們都會按照《行事方式和程序》，尤其是第 22段，用

以確立讉責議案所述的事實的證據的有關部分，送交受調查的

議員  ⎯⎯  即甘議員你，以及有關證人提出意見，而這些意見

亦會紀錄在報告之內。  

 甘議員，可以完結了。  

甘乃威議員：  

 主席，就我剛才提到最後兩點，我希望委員會能夠以書面

回覆我。  

主席：  

 我們會考慮，然後給你書面回覆，好嗎？多謝，我們委員

請留步。  


